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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指定仲裁员制度的缺陷单方指定仲裁员制度的缺陷单方指定仲裁员制度的缺陷单方指定仲裁员制度的缺陷 

Hans Smit
*
 单方指定仲裁员（party-appointed arbitrator）的数量同仲裁案件的数量一样经历了曲折的上升，但对在一般仲裁或对政府仲裁中单方指定仲裁员的合理性研究却还不足。我认为除非单方指定仲裁员作为该方辩护律师的身份充分公开且被各方接受，否则就应禁止当事人指定仲裁员。只有这样仲裁才能达到目的——具有专门技能和经验的专家通过高效和专业的程序做出公正的裁决。 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指定仲裁员时一定怀有在案件中胜诉的目的，这种目的性在其处于劣势时尤其明显。毋庸置疑，律师的职责就是指定能为委托人争取最好结果的人，而不论客观上法律和事实是否支持。而被指定后，仲裁员受到的个人激励就是通过为其委托人争取有利结果而在将来获得更多的聘用。 这并不一定是不合理的。在美国国内仲裁中，当事人指定的仲裁员正是其辩护律师。如果其公开透明并被各方接受，仲裁程序就能多一个选择。但国际仲裁要求单方指定的仲裁员必须客观公正。而事实是，尽管制度要求他们客观地判决，但很多——即使不是大多数——单方指定的仲裁员都受个人激励影响而成为了委托人的辩护人。重复仲裁者——无论由谁指定——的问题也是国际仲裁体系的一个痼疾，因文章篇幅有限在此不做讨论。1
 我认为只有当所有单方指定的仲裁员都像独立仲裁员一样对做出不利于委托人的判决有所准备，客观公正才是有可能的。从我的经验看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我自己也面对过这种压力。当我向指定我的律师申明我会依据法律判决案件时，我不由自主地被这样的感觉所影响——律师选择我是因为这样最符合其委托人



的利益。Alexis Mourre认为单方指定的仲裁员是因其公正的名声而被选择 2，我不同意。我认为律师为委托人利益辩护的职责考虑要重于制度性的考虑。 即使仲裁员愿意判决其委托人败诉，他们也可以使其有利可图。例如，他们可能试图说服审裁团其他成员削减其委托人的赔偿金额，作为回报，其会和其他成员一起做出一致同意赔偿决定。这种折中通常对于审裁团主席颇具吸引力，因为达成一致赔偿决定可以增加其将来再次被任命的可能性。即使不减少赔偿，单方指定的仲裁员也可以说服审裁团免去其委托人的律师费用。审裁团在这方面有很大余地。这样，单方指定的仲裁员就可以为委托人节省一大笔律师费或赔偿费。 可能有人认为这都是较小的缺陷，折中难以避免，这个代价可以接受，等等。但单方指定仲裁员的制度还不仅是一个不合适的折中。一个有偏袒的仲裁员通常会削弱——即使不是完全消除——审裁团成员间的自由交流。审裁团主席可能不再接受看似偏袒性的主张，或者倒向某一方的仲裁员，导致另一方指定的仲裁员感觉被排除在了审判之外。雅诗兰黛诉捷克共和国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案中一名单方指定仲裁员称其被排除在了审裁团讨论之外。正是一名单方指定仲裁员受这些结构性激励的影响才导致了国际仲裁最失败的案例之一——Ivan 

Milutinovic PIM诉 Deutsche Babcock AG案。 个人激励和专业激励的混杂在国际投资争议中尤其不合适。国际投资争议的仲裁结果会影响一国及其人民，做出有约束力裁决的仲裁员不应当由当事人单方面指定，而应由真正中立的机构任命。这通过 ICSID 公约是可以实现的，公约起草者为 ICSID 秘书处保留了指定检查一审判决的审裁团的成员的权力。我认为所有投资争议的仲裁员都应当由中立机构指定，这点应当在双边投资协议中明确。这样国际投资仲裁就可以为国际仲裁树立榜样。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硕士生关秋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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